
家 長 同 意 書 
 
 

    茲同意          同學參加本分局113年度大專生稅務實習，並叮

囑其於實習期間準時抵達實習地點（地址：桃園市桃園區三元街150

號），衣著應整齊乾淨，同時注意實習期間之身體健康及交通安全。 
 
此致 
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桃園分局 
 
 
 
         

家長（緊急聯絡人）簽名：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

家長與學生關係：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
家長手機號碼：              
 

學生手機號碼：               
 

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
